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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1.15-第 030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第 2 次都審委員會都審報告書乙節，遠雄公司業依發展局審查意見

修正完成，並於 98/1/9 提送發展局，俟發展局通知召開專案委員會議。 

2.有關文化局擬將 B 區 22 株喬木移植於文化園區乙節，請遠雄公司研

議。 

 

有關 B 區 22

株喬木移植於

文 化 園 區 乙

節，請遠雄研

議。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有關遠雄公司 97/9/1 函復建照時程及用地交付展延乙案，請籌備處擇期

召開協商會議。 

請籌備處擇期

召 開 協 商 會

議。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管線及行道樹遷移乙節，遠雄公司現規劃將連續壁往基地內退縮，

以減少管線遷移作業，俟提請都審委員會議確認基地開挖範圍後，遠雄

公司將進行細部檢討，如尚有須遷移之管線及行道樹部分，請市府協

助。 

2.有關捷運現有通風口連通移設部分，移至序號八追蹤。 

有關管線及行
道 樹 遷 移 乙
節 ， 俟 定 案
後，請市府協
助。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由高度 90 公尺放寬至 150 公尺乙案，民航局業於 98/1/9

召開審查會議，請遠雄公司依據審查意見於 98/1/19 前提送民航局，以

利民航局於 98/1/22 召開第 3 次審查會議，前項會議請籌備處協助出

席。 

請遠雄公司依

據民航局審查

意見於 98/1/19

前 提 送 民 航

局，第 3 次審

查 會 議 訂 於

98/1/22 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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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1.15-第 030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請籌備處協助

出席。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開始營運

前完成 553 巷及

市民大道南匝道

之興闢事宜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遠雄公司業於 1/13 提送環說報告書，請遠雄公司依環保局通知準備會議

資料。 

請遠雄公司依

環保局通知準

備會議資料。 

   

七  用地交付事宜 市府 1.用地交付前置作業現地會勘業於 98/1/13 召開，遠雄公司如有其他意

見，以及興建營運契約第 5.3.2 條用地交付程序中，有關雙方應備妥資

料文件及應注意事項，如有疑義部分，請於本次現地會勘後 1 週內函送

市府。 

遠雄對於用地

交付現勘及興

建營運契約第

5.3.2 條用地交

付程序中，有

關雙方應備妥

資料文件及應

注意事項，如

有疑義部分，

請於本次現地

會勘後 1 週內

函送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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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八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請遠雄公司速向市府申辦捷運設施連通

及移設案。 

請遠雄速向市

府申辦捷運設

施 連 通 及 移

設。 

   

九  剩餘土石方 市府/ 

遠雄 

97.12.30 會議： 

1.請遠雄公司(預定 97/12/31，前次會議誤植為 97/1/31，特予更正)速

提供本案剩餘土石方之土質、預定運棄期程及棄土量，以利市府協

調與評估運至士林科技園區開發案之可行性。 

98.1.15 會議： 

1.請遠雄公司速提供本案剩餘土石方之土質、預定運棄期程及棄土

量，以利市府協調與評估運至士林科技園區開發案之可行性。 

請遠雄速提供

本案剩餘土石

方之預定運棄

期程、土質及

棄土量，以利

市府協調與評

估運至士林科

技園區開發案

之可行性。 

   

十  寶湖國中樹木認

養 

遠雄 1.有關遠雄公司認養寶湖國中預定地假植樹木維護管理乙節，請遠雄公司

速依規定設立認養告示牌。 

2.有關遠雄公司認養寶湖國中預定地假植樹木維護管理 97 年 12 月份月報

告，請遠雄公司於 98/1/22 提送。 

1.有關遠雄認
養寶湖國中
預定地假植
樹木維護管
理乙節，請
遠雄速依規
定設立認養
告示牌。 

2.有關遠雄認
養寶湖國中
預定地假植
樹木維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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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1.15-第 030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理 97 年 12
月 份 月 報
告，請遠雄
於 98/1/22
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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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第 2 次都審專案委員會議業於 98/2/5 召開，有關審查意見疑義部分，請

遠雄公司與發展局溝通。 

有關都審審查
意 見 疑 義 部
分，請遠雄與
發展局溝通。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有關遠雄公司 97/9/1 函復建照時程及用地交付展延乙案，市府將於近期

函復，請遠雄公司依據函文辦理。 

建照時程及用
地 交 付 展 延
案，市府將於
近期函復。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管線及行道樹遷移乙節，遠雄公司現規劃將連續壁往基地內退縮，

以減少管線遷移作業，施工階段如尚有須遷移之管線部分，建請市府協

助。 

2.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預定於 3 月底前遷移。 

有關管線遷移
乙節，施工階
段如有遷移必
要時，建請市
府協助。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至 150 公尺乙案，請遠雄公司依民航局審查意見修

正，遠雄公司預定於 98/2/16 前修正完成並提送市府，請市府協助轉送

民航局。 

有關航高限制
放寬至 150 公
尺乙案，遠雄
預定於 98/2/16
前修正完成並
提送市府，請
市府協助轉送
民航局。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開始營運

前完成 553 巷及

市民大道南匝道

之興闢事宜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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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遠雄公司業於 98/2/6 再依環保局意見提送環說報告書(報告 45 份、光碟

2 份)，現預定 3 月初召開審查會議，請遠雄公司準備會議資料。 

請遠雄準備會
議資料。 

   

七  用地交付事宜 市府 1.有關用地交付前置作業現地會勘，遠雄公司於 98/1/21 提出意見乙節，

籌備處及遠雄公司業於 98/2/6 進行初步討論，俟鑑界後再行召開協商會

議。 

2.用地交付程序之鑑界作業，訂於 98/2/17~2/19 共 3 天辦理，請遠雄公司

派代表辦理現場會勘。 

請遠雄派代表
辦理鑑界作業
會勘。 

   

八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捷運局業於 98/2/3 召開界面協調會，請

遠雄公司依據意見修正後，再與捷運局溝通，並請速向市府申辦捷運設

施連通及移設案。 

請遠雄依據界
面協調會意見
修正，並速向
市府申辦捷運
設施連通及移
設。 

   

九  剩餘土石方 市府/ 

遠雄 

1.遠雄公司預定於 98/2/13 提供本案剩餘土石方之土質、預定運棄期程及

棄土量，以利市府協調與評估運至士林科技園區開發案之可行性。 

請遠雄速提供
本案剩餘土石
方之預定運棄
期程、土質及
棄土量。 

   

十  寶湖國中樹木認

養 

遠雄 1.有關遠雄公司認養寶湖國中預定地假植樹木維護管理乙節，請遠雄公司

速依規定設立認養告示牌。 

有關遠雄認養
寶湖國中預定
地假植樹木維
護管理乙節，
請依規定設立
認養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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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2.26-第 032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第 2 次都審專案委員會議乙節，請遠雄公司速依審查意見辦理。 

2.遠雄公司預定於 98/3/17 前完成都審報告書之修正並提送發展局。 

請遠雄速依第

2 次都審專案

委員會議審查

意見辦理。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有關建照時程展延乙案，遠雄公司訂於 98/3/6 上午 10 時召開協議會

議。 

2.有關用地交付展延乙案，市府將於近期召開協議會議。 

近期召開建照

時程展延及用

地交付展延案

之協議會議。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預定於 3 月底前廢除。 捷運通風口旁
之台電變電箱
預定 3 月底前
廢除。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至 150 公尺乙案，市府已協助轉送民航局，請遠雄公

司持續追蹤審查結果。 

市府已協助轉
送民航局，請
遠雄持續追蹤
審查結果。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開始營運

前完成 553 巷及

市民大道南匝道

之興闢事宜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有關第 2 次環評審查乙節，環保局預定 3 月初(第 2 週)召開審查會議，

請遠雄公司準備會議資料。 

請遠雄準備會

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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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2.26-第 032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七  用地交付事宜 市府 1.有關用地交付之鑑界作業乙節，已於 98/2/17~2/18 及 2/26 共 3 天辦理完

成，請市府辦理成果點交作業。 

2.有關遠雄公司提出用地交付疑義乙節，將於近期召開協商會議。 

3.有關文化園區及體育園區界面事宜，文化局預定於 3 月初召開界面協調

會議。 

1.請市府辦理
鑑界成果點
交作業。 

2.有關遠雄提
出用地交付
疑義乙節，
將於近期召
開 協 商 會
議。 

3.文化局預定
於 3 月初召
開界面協調
會議。 

   

八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請遠雄公司依據捷運局及捷運公司意見

修正，並請速向市府申辦捷運設施連通及移設案。 

請遠雄速向市

府申辦捷運設

施 連 通 及 移

設。 

   

九  剩餘土石方 市府/ 

遠雄 

1.遠雄公司已提供本案剩餘土石方之土質、預定運棄期程及棄土量，供市

府協調與評估運至士林科技園區開發案之可行性。 

遠雄已提供本
案剩餘土石方
之預定運棄期

程、土質及棄
土量。 

  結案 

十  寶湖國中樹木認

養 

遠雄 1.有關遠雄公司認養寶湖國中預定地假植樹木維護管理乙節，遠雄公司已

依規定設立認養告示牌，並請附成果照片於 2 月份月報。 

請遠雄於 2 月
份月報附認養
告示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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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2.26-第 032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十一  有關工程預定進

度事宜 

遠雄 1.有關整體進度乙節，請遠雄公司於下次會議提報目前工程預定進度(暨

進度網圖資料)。 

請遠雄提報工
程預定進度(暨

進 度 網 圖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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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3.12-第 033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第 2 次都審專案委員會議乙節，請遠雄公司速依審查意見辦理，並

請於 98/3/19 前完成都審報告書之修正並提送發展局。 

請遠雄速依第

2 次都審專案

委員會議審查

意見辦理。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有關建照時程展延案及用地交付時程展延案，已於 98/3/6 上午假遠雄公

司召開協議會議，請遠雄公司速提送會議紀錄。 

 

請遠雄提送會

議紀錄。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預定於 3 月底前廢除。 捷運通風口旁
之台電變電箱
預定 3 月底前
廢除。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至 150 公尺乙案，市府已協助轉送民航局，請遠雄公

司持續追蹤審查結果。 

市府已協助轉
送民航局，請
遠雄持續追蹤
審查結果。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開始營運

前完成 553 巷及

市民大道南匝道

之興闢事宜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有關第 2 次環評審查乙節，環保局預定 98/3/30 召開審查會議，請遠雄

公司準備會議資料。 

請遠雄準備會

議資料。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畫案 
更新日期：98 年 3 月 13日 

第 2 頁，共 2 頁 

附件一：98.3.12-第 033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七  用地交付事宜 市府 1.有關用地交付乙節，訂於 98/3/16 辦理現場會勘，請遠雄公司指派代表

辦理。 

2.有關文化園區及體育園區界面事宜，文化局訂於 98/3/17 日下午 2 時召

開協調會議。 

1.請遠雄指派
代 表 辦 理
3/16 用地交
付 現 場 會
勘。 

2.文化園區及
體育園區界
面協調會議
於 3/17 召
開。 

   

八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請遠雄公司於 98/4/9 前向市府申辦捷運

設施連通及移設案。 

請遠雄速向市

府申辦捷運設

施連通及移設

案。 

   

九  寶湖國中樹木認

養 

遠雄 1.有關遠雄公司認養寶湖國中預定地假植樹木維護管理乙節，遠雄公司已

依規定設立認養告示牌，並於本次會議中提送 2 月份月報。 

   結案 

十  有關工程預定進

度事宜 

遠雄 1.有關整體進度乙節，請遠雄公司於 98/3/26 提報目前工程預定進度(暨進

度網圖資料)。 

請遠雄提報工
程預定進度(暨
進 度 網 圖 資

料)。 

   

十一  公共設施 市府/ 

遠雄 

1.有關基地內東北側臨市民大道之揚水站協調事宜，訂於 98/3/16 上午 10

時假籌備處召開，請相關單位出席。 

揚水站協調會
議訂於 3/16 召
開，請相關單
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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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3.26-第 034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第 2 次都審專案委員會議乙節，遠雄公司已於 98/3/19 完成都審報

告書之修正並提送發展局。 

請遠雄準備都

審會議簡報資

料。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有關建照時程展延案及用地交付時程展延案，已於 98/3/6 上午假遠雄公

司召開協議會議，請遠雄公司速提送會議紀錄。 

請遠雄提送會

議紀錄。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將於 3 月底前廢除，基地臨時用電請遠

雄公司另行申請。 

2.有關自來水部分，用戶將由教育局移轉為遠雄公司，請遠雄公司指派代

表辦理過戶手續。 

1.捷運通風口
旁台電變電
箱將於 3 月
底前廢除，
基地臨時用
電請遠雄另
行申請。 

2.自來水用戶
將由教育局
移 轉 為 遠
雄，請遠雄
指派代表辦
理過戶。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至 150 公尺乙案，民航局審查中，請遠雄公司持續追

蹤審查結果。 

請遠雄持續追

蹤審查結果。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開始營運

前完成 553 巷及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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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3.26-第 034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市民大道南匝道

之興闢事宜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有關第 2 次環評審查乙節，環保局預定 98/4/15 辦理現場會勘後，再召

開審查會議，請遠雄公司準備會勘相關資料。 

請遠雄準備會

勘資料。 

   

七  用地交付事宜 市府 1.有關用地交付乙節，已於 98/3/16 辦理現場會勘。 

2.有關文化園區及體育園區界面事宜，已於 98/3/23 日召開協調會議。 

3.有關遠雄公司提出疑議部分，請籌備處持續召開協調會議。 

有關遠雄提出

疑議部分，請

籌備處持續召

開協調會議。 

   

八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遠雄公司擬俟都審委員會確認後，再向

市府申辦捷運設施連通及移設案。請遠雄公司再與捷運局及捷運公司溝

通規劃設計案。 

請遠雄再與捷

運局及捷運公

司溝通規劃設

計案。 

   

九  有關工程預定進

度事宜 

遠雄 1.有關整體進度乙節，遠雄公司已於 98/3/26 會議中提報目前工程預定進

度(暨進度網圖資料)，僅供參考之用(詳附件二)。 

遠雄已於本次
會議中提報目
前預定進度，
僅供參考。 

  結案 

十  公共設施 市府/ 

遠雄 

1.有關基地內東北側臨市民大道之揚水站乙節，文化局表示可先提供控制

盤臨時遷移位置，其他另行協商。 

2.遠雄公司表示須先遷移完成後，再交付用地。 

3.請籌備處再行召開協商會議。 

請籌備處再行

召 開 協 商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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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4.2-第 035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都審幹事會議訂於 98/4/6 下午 2 時召開，請遠雄公司準備會議資料。 請遠雄準備都

審會議資料。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有關建照時程展延案及用地交付時程展延案，訂於 98/4/13 上午假籌備

處召開協商會議，請相關單位出席。 

建照時程展延

案及用地交付

時程展延案訂

於 4/13 召開協

商會議。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訂於 98/4/2 廢除，基地臨時用電請遠雄

公司另行申請。 

2.有關自來水部分，遠雄公司訂於 98/4/2 指派代表辦理過戶手續移轉為遠

雄公司，請籌備處協助辦理。 

1.捷運通風口
旁台電變電
箱訂於 4/2
廢除，基地
臨時用電請
遠雄另行申
請。 

2.自來水用戶
訂於 4/2 移
轉為遠雄，
請籌備處協
助辦理。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至 150 公尺乙案，民航局審查中，請遠雄公司持續追

蹤審查結果。 

請遠雄持續追
蹤審查結果。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開始營運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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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4.2-第 035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前完成 553 巷及

市民大道南匝道

之興闢事宜 

後 ， 再 行 辦
理。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有關第 2 次環評審查乙節，環保局預定 98/4/6 及 4/15 辦理現場會勘後，

再召開審查會議，請遠雄公司準備會勘相關資料。 

請遠雄準備會

勘資料。 

   

七  用地交付事宜 市府 1.本案用地已於 98/3/31 交付予遠雄公司，並於 98/4/1 辦理完成設定地上

權登記。 

2.用地交付後另行協商事項，詳序號十：「用地交付後協商事宜」。 

請籌備處召開

用地交付後之

協商會議。 

  結案 

八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遠雄公司擬俟都審委員會確認後，再向

市府申辦捷運設施連通及移設案。請遠雄公司再與捷運局及捷運公司溝

通規劃設計案。 

請遠雄再與捷

運局及捷運公

司溝通規劃設

計案。 

   

九  公共設施 市府/ 

遠雄 

1.用地交付後另行協商事項，詳序號十：「用地交付後協商事宜」。 請籌備處召開
用地交付後協
商會議。 

  結案 

十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依據 98/3/31 用地交付（點交作業）會勘紀錄，請籌備處召開協商會

議。 

2.有關土地租金部分，請遠雄公司先依興建營運契約規定辦理。 

1.請籌備處召
開交地後協
商會議。 

2.有關土地租
金部分，請
遠雄依興建
營運契約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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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4.16-第 036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都審幹事會議已於 98/4/6、98/4/10 召開，請遠雄公司儘速依據幹事會意

見修正報告書內容後，再提送。 

請遠雄依據幹

事會意見修正

報告書資料。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有關建照時程展延案及用地交付時程展延案，已於 98/4/13 召開協商會

議，請遠雄公司再彙整相關資料，並於 98/4/23 前提供建照時程展延理

由、進度計算表及相關事證等資料，以利協商會議之進行。 

請遠雄於 4/23

前提供建照時

程展延理由、

時程計算表及

相關事證等資

料。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乙節，現已廢止，惟因台電公司發包作

業不及，故尚未拆除，俟台電公司完成發包作業後，再通知遠雄公司配

合辦理。 

2.有關自來水部分，請遠雄公司指派代表辦理過戶手續移轉為遠雄公司，

並請籌備處協助辦理。 

3.有關基地內排水溝乙節，請籌備處邀集市府水利處、瑠公農田水利會及

文化局等單位召開基地內排水討論會議。 

1.捷運通風口
旁台電變電
箱，將俟台
電公司發包
後，再通知
遠雄公司配
合辦理。 

2.自來水用戶
移轉乙節，
請遠雄儘速
辦理。 

3.請籌備處召
開基地內排
水 討 論 會
議。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至 150 公尺乙案，民航局彙整委員審查中，請遠雄公請遠雄持續追
蹤辦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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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4.16-第 036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司持續追蹤辦理情況。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營運前完

成 553 巷及市民

大道南匝道興闢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有關第 2 次環評審查乙節，環保局已於 98/4/6 及 4/15 辦理現場會勘，並

訂於 98/4/17 下午召開審查會議，請遠雄公司準備會議相關資料。 

請遠雄準備會

議資料。 

   

七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遠雄公司擬俟都審委員會確認後，再向

市府申辦捷運設施連通及移設案。依據 98/4/9 工作會報紀錄，捷運局建

請遠雄公司正式向市府提出移設連通申請案(含國父紀念館站化糞池)。 

請遠雄儘速提

送捷運設施移

設及連通申請

案。 

   

八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用地交付後協商事宜，請籌備處儘速召開協商會議。 

2.有關繳納土地租金乙節，請遠雄公司依興建營運契約及地上權設定契約

規定儘速繳納 98 年 4~6 月租金，另有關遲延繳付違約金部分，請遠雄

公司依據契約規定繳納。 

3.有關土地租金減免乙節，請遠雄公司依據相關規定提出申請。 

1.請籌備處召
開交地後協
商會議。 

2.請遠雄速繳
納 98 年 4~6
月租金及遲
延違約金。 

3.土地租金減
免乙節，請
遠雄依規定
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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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都審幹事會議已於 98/4/6、98/4/10 等召開，請遠雄公司依據幹事會意見

修正報告書內容，預定於 98/5/15 前修正完成並提送。 

請遠雄依據幹

事會意見修正

報告書資料。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依興建營運契約第 7.1.1 規定，遠雄公司應於契約簽訂後 12 個月內取得

建造執照，遠雄公司依契約規定所提建照申請時程展延協議案，已於

98/4/13 召開協商會議，惟遠雄公司並未檢附具體事證資料，致無從審

酌。爰請遠雄公司再彙整相關資料，並儘速提供建照時程展延理由、進

度計算表及相關事證等資料，以利協商會議之進行。 

2.請遠雄公司儘速提送 98/4/13 召開建照時程展延案之協商會議紀錄。 

1.請遠雄儘速

提供建照時

程 展 延 理

由、時程計

算表及相關

事 證 等 資

料。 

2.請遠雄儘速

提送 98/4/13

建照時程展

延案之協商

會議紀錄。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乙節，現已廢止，惟因台電公司發包作

業不及，故尚未拆除，俟台電公司完成發包作業後，再通知遠雄公司配

合辦理。 

2.有關自來水部分，遠雄公司已完成過戶手續移轉為遠雄公司。 

3.有關基地內排水溝乙節，籌備處已於 98/4/22 邀集市府水利處、瑠公農

田水利會、文化局及台北文創公司等單位召開基地內排水討論會議，請

1.捷運通風口

旁台電變電

箱，將俟台

電公司發包

後，再通知

遠雄公司配

合辦理。 

2.自來水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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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遠雄公司依會議結論於 98/5/13 前提送資料。另為彙集文化古蹟區及台

北文創公司之規劃資料，請籌備處協助追蹤。 

已移轉予遠

雄。 

3.請各單位依

98/4/22 會議

結論辦理，

並請籌備處

協助追蹤。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至 150 公尺乙案，遠雄公司預定 98/5/12 提送修正報

告，請市府協助轉送民航局。 

遠 雄 預 定

98/5/12 提送修

正報告，請市

府協助轉送民

航局。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營運前完

成 553 巷及市民

大道南匝道興闢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有關第 2 次環評審查乙節，環保局已於 98/4/17 下午召開審查會議，請

遠雄公司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報告書。 

請遠雄依據會

議決議修正報

告書。 

   

七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遠雄公司預定 98/5/27 正式向市府提出

移設連通申請案。 

2.有關捷運南港線國父紀念館站化糞池之需求量、施工臨時設施及永久處

1.請遠雄儘速

提送捷運設

施移設及連

通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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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理之規劃方式，請市府召開協調會議。 2.國父紀念館

站化糞池臨

時及永久處

理 規 劃 方

式，請市府

召開協調會

議。 

八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繳納土地租金乙節，遠雄公司已於 98/4/28 繳納 98 年第 2 季租金，

惟有關遲延繳付租金之違約金部分，請遠雄公司依據契約規定繳納。 

2.如有土地租金減免事由，請遠雄公司依據相關規定提出申請。 

1.請遠雄依規

定繳納遲延

繳付租金之

違約金。 

2.土地租金減

免乙節，請

遠雄依規定

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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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5.14-第 038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都審幹事會議已召開 3 次，請遠雄公司依據幹事會意見修正報告書內

容，並於 98/5/18 前修正完成及提送，以利召開第 4 次幹事會議。 

請遠雄依據幹

事會意見修正

報告書資料。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依興建營運契約第 7.1.1 規定，遠雄公司應於契約簽訂後 12 個月內取得

建造執照，遠雄公司依契約規定所提建照申請時程展延協議案，已於

98/4/13 召開協商會議，惟遠雄公司並未檢附具體事證資料，致無從審

酌。爰請遠雄公司再彙整相關資料，並儘速提供建照時程展延理由、進

度計算表及相關事證等資料，以利協商會議之進行。 

2.請遠雄公司儘速提送 98/4/13 召開建照時程展延案之協商會議紀錄。 

1.請遠雄儘速

提供建照時

程 展 延 理

由、時程計

算表及相關

事 證 等 資

料。 

2.請遠雄儘速

提送 98/4/13

建照時程展

延案之協商

會議紀錄。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乙節，現已廢止，惟因台電公司發包作

業不及，故尚未拆除，俟台電公司完成發包作業後，再通知遠雄公司配

合辦理。 

2.有關基地內排水溝乙節，請遠雄公司修正本次提送之水理計算及規劃排

水書圖資料。另有關文化古蹟區及台北文創公司之規劃資料，請籌備處

協助追蹤。 

1.捷運通風口

旁台電變電

箱，將俟台

電公司發包

後，再通知

遠雄配合辦

理。 

2.基地內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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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溝案，請各

單位儘速辦

理，並請籌

備處協助追

蹤。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至 150 公尺乙案，遠雄公司預定 98/6/1 提送修正報

告，請市府協助轉送民航局。 

遠 雄 預 定

98/6/1 提送修

正報告，請市

府協助轉送民

航局。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營運前完

成 553 巷及市民

大道南匝道興闢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有關第 2 次環評審查乙節，環保局已於 98/4/17 下午召開審查會議，請

遠雄公司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報告書。 

請遠雄依據會

議決議修正報

告書。 

   

七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遠雄公司預定 98/5/27 正式向市府提出

移設連通申請案。 

2.有關捷運南港線國父紀念館站化糞池之施工臨時處理及永久處理之規劃

方式，請籌備處邀集相關單位召開化糞池移設事宜討論會議。 

1.請遠雄儘速

提送捷運設

施移設及連

通申請案。 

2.國父紀念館

站化糞池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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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時及永久處

理 規 劃 方

式，請籌備

處召開協調

會議。 

八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遲延繳付租金之違約金部分，請遠雄公司依據契約規定繳納。 

 

請遠雄依規定

繳納遲延繳付

租 金 之 違 約

金。 

   

九  融資事宜 遠雄 1.有關融資協議書部分，遠雄公司若有變更時，請依興建營運契約第 13.1

條於用地交付後 6 個月內（98 年 9 月 30 日）與融資機構簽訂融資協議

書，並送市府備查。 

2.有關融資契約部分，請遠雄公司依興建營運契約第 13.2 條於用地交付後

12 個月內應與融資機構簽訂融資契約，並送市府備查。 

1.有關融資協

議書部分，

請依契約第

13.1 條規定

辦理。 

2.有關融資契

約部分，請

依 契 約 第

13.2 條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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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5.27-第 039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都審第 4 次幹事會議訂於 98/6/4 下午召開，請遠雄公司準備會議資料。 請遠雄準備會

議資料。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依 98/4/13 召開協商會議結論，請遠雄公司再彙整相關事證資料，以利

再召開協商會議。 

2.遠雄公司業於 98/5/14 檢送 98/4/13 召開建照時程展延案之協商會議紀

錄。 

請遠雄儘速再

彙整相關事證

等資料，以利

再召開協商會

議。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乙節，業已廢止，台電公司現正向市府

申請開挖許可中，故尚未拆除，俟台電公司施工作業時，再通知遠雄公

司配合辦理。 

2.有關基地內排水溝改道乙節，請遠雄公司修正 98/5/14 所提送之水理計

算及排水規劃圖，並請遠雄公司整理文化局提供古蹟區及台北文創公司

（文化園區 BOT 案）之資料，先邀集三方專業人員進行整合討論後，

再行召開會議。 

1.捷運通風口

旁變電箱，

將俟台電施

工作業時，

再通知遠雄

配合辦理。 

2.基地內排水

溝案，請遠

雄整理古蹟

區及台北文

創公司之資

料。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乙節，遠雄公司將修正航高限制放寬高度由 150 公尺

降低至 120 公尺，並預定 98 年 6 月 1 日提送修正報告，請市府協助轉

遠 雄 預 定

98/6/1 提送修

正報告，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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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送民航局。 府協助轉送民

航局。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營運前完

成 553 巷及市民

大道南匝道興闢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有關第 2 次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乙節，請遠雄公司依決議修正，如確有

窒礙難行事項，請遠雄公司提送下一次環評審查會議討論。 

請遠雄依據會

議決議修正報

告書。 

   

七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遠雄公司業於 98/5/27 正式向市府提出

移設連通申請案。 

2.有關捷運南港線國父紀念館站化糞池之施工臨時處理及永久處理之規劃

方式，籌備處已於 98/5/21 邀集相關單位召開化糞池移設事宜討論會

議。 

遠 雄 業 於

98/5/27 正式向

市府提出移設

連通申請案。 

   

八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遲延繳付租金之違約金部分，遠雄公司已於 98/5/15 繳納。 

2.有關用地交付後協商事宜，業經多次協商，雙方已有初步共識，建請  

籌備處召開協商會議。 

3.有關遠雄公司所要求地上物移交清冊園區樹木照片乙節，請遠雄公司於

98/6/15 前提送籌備處。 

1.請籌備處召

開用地交付

後 協 商 會

議。 

2.移交清冊樹

木 照 片 乙

節，請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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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於 6/15 前提

送籌備處。 

九  融資事宜 遠雄 1.有關融資協議書部分，遠雄公司若有變更時，請依興建營運契約第 13.1

條於用地交付後 6 個月內（98 年 9 月 30 日）與融資機構簽訂融資協議

書，並送市府備查。若融資協議書無任何變更，亦建請遠雄公司於

98/9/30 前再函知市府。 

2.有關融資契約部分，請遠雄公司依興建營運契約第 13.2 條於用地交付後

12 個月內應與融資機構簽訂融資契約，並送市府備查。 

1.有關融資協

議書部分，

請依契約第

13.1 條規定

辦理。 

2.有關融資契

約部分，請

依 契 約 第

13.2 條規定

辦理。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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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6.11-第 040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都審第 4 次幹事會議已於 98/6/4 下午召開，請遠雄公司速依據審查意見

修正後，再提送發展局。 

2.有關機車停車數量及接駁車內部化之審查意見，請遠雄公司提報都審委

員會議討論。 

3.有關文資審議乙節，因建築量體尙不明確，請遠雄公司於第 3 次都審委

員審議會議後，再提送文資委員會審議。 

1.請遠雄速依

據第 4 次幹

事會議審查

意 見 修 正

後，再提送

發展局。 

2.有關機車停

車數量及接

駁車內部化

部分，請遠

雄提報委員

會議討論。 

3.請遠雄於第

3 次都審委

員審議會議

後，再提送

文資委員會

審議。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請遠雄公司於 98/6/15 下班前提送建照展延相關事證資料予籌備處，以

利於 98/6/19 下午召開協商會議。 

請遠雄於 6/15

下班前提送建

照展延事證資

料，以利召開

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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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乙節，業已廢止，台電公司現正向市府

申請開挖許可中，故尚未拆除，俟台電公司施工作業時，再通知遠雄公

司配合辦理。 

2.有關基地內排水溝改道乙節，請籌備處洽請文化局提供古蹟區及台北文

創公司之修正資料後，邀集三方專業人員進行整合討論後，再行召開會

議。 

1.捷運通風口

旁變電箱，

將俟台電施

工作業時，

再通知遠雄

配合辦理。 

2.基地內排水

溝案，請籌

備處洽請文

化局提供古

蹟區及台北

文創公司之

資料。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乙節，遠雄公司將修正航高限制放寬高度由 150 公尺

降低至 120 公尺，並請儘速提送修正報告，以利市府協助轉送民航局。 

請遠雄儘速提

送修正報告，

以利市府協助

轉送民航局。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營運前完

成 553 巷及市民

大道南匝道興闢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有關第 2 次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乙節，請遠雄公司依決議修正，如確有請遠雄依據會

議決議修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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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窒礙難行事項，請遠雄公司提送下一次環評審查會議討論。 告書。 

七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遠雄公司已正式向市府提出移設連通申

請案，請配合市府審查會議或意見辦理。 

請配合市府審

查會議或意見

辦理。 

   

八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用地交付後協商事宜，籌備處訂於 98/6/19 下午召開協商會議。 

2.有關遠雄公司所要求將園區樹木照片併入地上物移交清冊乙節，請遠雄

公司於 98/6/15 前將照片提送籌備處辦理。 

3.有關大巨蛋基地無法與周邊既有畸零地合併建築乙節，遠雄公司得依

「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之相關規定，於申辦建照前適時與畸零地所

有權人協議合併使用或申請調處。此外，建管處表示若本案符合上開規

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因重要公共設施之限制無法合併者」等要

件，亦得依同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採專簽方式提報簽核。本案市府亦將適

時配合遠雄於申辦建照前協助調處。 

1.籌備處訂於
98/6/19 下午
召開用地交
付後協商會
議。 

2.移交清冊樹
木 照 片 乙
節，請遠雄
於 6/15 前提
送籌備處。 

3.有關基地周
邊既有畸零
地乙節，遠
雄得適時申
請調處，市
府亦將配合
遠雄於申辦
建照前協助
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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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都審第 4 次幹事會議已於 98/6/4 下午召開，請遠雄公司速依據審查意見

修正，並於 98/6/30 前提送發展局。 

請遠雄速依據

第 4 次幹事會

議審查意見修

正後，再提送

發展局。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建照取得時程展延協商會議已於 98/6/19 召開，會議結論為遠雄公司所

提以航高限制因素作為展延理由，市府不予認同。由於雙方對此爭議之

協商並無共識，遠雄公司得提送協調委員會尋求解決。 

建照取得時程

展延案，遠雄

得提送協調委

員會決議之。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乙節，業已廢止，台電公司現正向市府

申請開挖許可中，故尚未拆除，俟台電公司施工作業時，再通知遠雄公

司配合辦理。 

2.有關基地內排水溝改道乙節，請籌備處洽請文化局儘速提供古蹟區及台

北文創公司之修正資料後，邀集三方專業人員進行整合討論後，再行召

開會議。 

1.捷運通風口

旁變電箱，

將俟台電施

工作業時，

再通知遠雄

配合辦理。 

2.基地內排水

溝案，請籌

備處洽請文

化局儘速提

供古蹟區及

台北文創公

司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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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乙節，遠雄公司將修正航高限制放寬高度由 150 公尺

降低至 120 公尺，請儘速提送修正報告，以利市府協助函轉民航局。 

請遠雄儘速提

送修正報告，

以利市府協助

函轉民航局。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營運前完

成 553 巷及市民

大道南匝道興闢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有關第 2 次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乙節，請遠雄公司依決議修正，如確有

窒礙難行事項，請遠雄公司提送下一次環評審查會議討論；或請遠雄公

司向有關單位提出申覆。 

請遠雄依據會

議決議修正報

告書。 

   

七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遠雄公司已正式向市府提出移設連通申

請案，請配合市府審查會議或意見辦理。 

請配合市府審

查會議或意見

辦理。 

   

八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用地交付協商事宜已於 98/6/19 下午召開協商會議，請依會議結論

辦理。 

2.有關遠雄公司所要求將園區樹木照片併入地上物移交清冊乙節，請遠雄

公司於 98/7/2 前將照片提送籌備處辦理。 

1.請依用地交
付協商會議
結論辦理。 

2.移交清冊樹
木 照 片 乙
節，請遠雄
於 7/2 前提
送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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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遠雄公司已依都審第 4 次幹事會議審查意見修正完成，並於 98/6/30 提

送發展局，請遠雄公司準備都審委員會議簡報資料。 

請遠雄準備都

審委員會議簡

報資料。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遠雄公司業於 98/6/22 函請  市府成立協調委員會協調解決建照取得時程

展延事宜，建請  市府與遠雄公司儘速依契約規定，於一個月內完成推

選協調委員。 

建請   市府與

遠雄儘速於一

個月內完成推

選協調委員。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乙節，業已廢止，台電公司現正向市府

申請開挖許可中，故尚未拆除，俟台電公司施工作業時，再通知遠雄公

司配合辦理。 

2.有關基地內排水溝改道乙節，文化局將於近期提供（請籌備處追蹤）古

蹟區及台北文創公司之修正資料後，邀集三方專業人員進行整合討論

後，再行召開會議。 

1.捷運通風口

旁變電箱，

將俟台電施

工作業時，

再通知遠雄

配合辦理。 

2.基地內排水

溝案，請籌

備處洽請文

化局儘速提

供文化園區

之資料。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乙節，遠雄公司將修正航高限制放寬高度由 150 公尺

降低至 120 公尺，請儘速提送修正報告，以利市府協助函轉民航局。 

請遠雄儘速提

送修正報告，

以利市府協助

函轉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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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營運前完

成 553 巷及市民

大道南匝道興闢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有關第 2 次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乙節，請遠雄公司依決議修正，如確有

窒礙難行事項，請遠雄公司提送下一次環評審查會議討論；或請遠雄公

司向有關單位提出申覆。 

請遠雄依據會

議決議修正報

告書。 

   

七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捷運公司業於 98/6/26 提出審查意見，

請遠雄公司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與辦理。 

請遠雄依審查

意見修正與辦

理。 

   

八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遠雄公司業於 98/6/22 函請  市府成立協調委員會協調解決用地交付時程

展延事宜，建請  市府與遠雄公司儘速依契約規定，於一個月內完成推

選協調委員。 

2.有關遠雄公司所要求將園區樹木照片併入地上物移交清冊乙節，請遠雄

公司於 98/7/9 前將照片提送籌備處辦理。 

1.建請  市府與
遠雄儘速於
一個月內完
成推選協調
委員。 

2.移交清冊樹
木 照 片 乙
節，請遠雄
於 7/9 前提
送籌備處。 

   

九  大型廣告物事宜 遠雄 1.請遠雄公司儘速辦理廣告物看板設施之雜使照。 

2.有關廣告物刊載內容業由教育局核備。 

請遠雄速辦理

廣告物設施之

雜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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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3.有關基地忠孝東路及光復南路轉角側大型廣告物看板，遠雄公司同意無

償提供「聽障奧運」之公益使用。 

十  營運資產之使用 遠雄 1.有關營運資產之使用，遠雄公司得依據契約第 3.4.2.16 條約定，不影響

本計畫之正常運作並提報市府同意，方得為之。 

2.大型室內體育館開始營運前，遠雄公司如擬利用本基地從事其他活動，

應依契約第 8.2 條，應於事前提出臨時使用計畫，報請市府備查。 

3.前述皆應不得影響本案之興建營運及未來用地返還。 

營運資產之使

用請遠雄依契

約規定辦理。 

  結案 

十一  認養寶湖國中預

定地假植樹木事

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遠雄公司認養寶湖國中預定地假植樹木乙節，預定於 98/7/7 辦理棗

椰類樹木移植保活及認養交接事宜，請遠雄公司指派代表出席。 

預定於 98/7/7

辦理棗椰樹木

移植保活及認

養交接事宜，

請遠雄派代表

出席。 

   

十二  大型室內體育館

面積 35,000 坪事

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大型室內體育館面積 35,000 坪事宜，請遠雄公司提供依設計規範之

空間量體參考表編製規劃案之面積對照表(含百分比)，並說明各空間預

定之營運項目、入場等候空間之計算方式等，俟遠雄公司修正並提供規

劃書圖後，再行召開大型室內體育館樓地板面積(35,000 坪)審查會議。 

請遠雄修正並

提供規劃書圖

後，再行召開

審查會議。 

   

十三  更新工程預定進

度網圖 

遠雄 1.有關工程預定進度網圖一節，請遠雄公司依據現況重新編製工程預定進

度網圖(含施工階段)，以利進度管控。 

請遠雄依現況

更新工程預定

進度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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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第 3 次都審委員會議訂於 98/7/22 召開，請遠雄公司準備都審委員會議

簡報資料。 

請遠雄準備都

審委員會議簡

報資料。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遠雄公司業於 98/6/22 函請  市府成立協調委員會協調解決建照取得時程

展延事宜，建請  市府與遠雄公司儘速依契約規定，於一個月內完成推

選協調委員。 

建請市府與遠

雄儘速於一個

月內完成推選

協調委員。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乙節，業已廢止，台電公司現正向市府

申請開挖許可中，故尚未拆除，俟台電公司施工作業時，再通知遠雄公

司配合辦理。 

2.有關基地內排水溝改道乙節，文化局將於近期提供（請籌備處追蹤）古

蹟區及台北文創公司之修正資料後，邀集三方專業人員進行整合討論

後，再行召開會議。 

1.捷運通風口

旁變電箱，

將俟台電施

工作業時，

再通知遠雄

配合辦理。 

2.基地內排水

溝案，請籌

備處洽請文

化局儘速提

供文化園區

之資料。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乙節，遠雄公司將修正航高限制放寬高度由 150 公尺

降低至 120 公尺，請儘速提送修正報告，以利市府協助函轉民航局。 

請遠雄儘速提

送修正報告，

以利市府協助

函轉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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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營運前完

成 553 巷及市民

大道南匝道興闢 

市府 1.本案市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 

2.有關北側道路部分，請  籌備處委託辦理都市細部計畫變更之顧問公司

依據相關會議決議修正書圖，若有與興建營運契約不符處，建請  市府

辦理契約變更事宜。 

市府將俟環評

及 都 審 確 認

後 ， 再 行 辦

理。若有與興

建營運契約不

符處，建請市

府辦理契約變

更事宜。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有關第 2 次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乙節，請遠雄公司依決議修正，如確有

窒礙難行事項，請遠雄公司提送下一次環評審查會議討論；或請遠雄公

司向有關單位提出申覆。 

請遠雄依據會

議決議修正報

告書。 

   

七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捷運公司業於 98/6/26 提出審查意見，

請遠雄公司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與辦理。 

請遠雄依審查

意見修正與辦

理。 

   

八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遠雄公司業於 98/6/22 函請  市府成立協調委員會協調解決用地交付時程

展延事宜，建請  市府與遠雄公司儘速依契約規定，於一個月內完成推

選協調委員。 

2.有關遠雄公司所要求將園區樹木照片併入地上物移交清冊乙節，請遠雄

公司於 98/7/23 前將照片提送籌備處辦理。 

1.建請市府與
遠雄儘速於
一個月內完
成推選協調
委員。 

2.移交清冊樹
木 照 片 乙
節，請遠雄
於 7/23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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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送籌備處。 

九  大型廣告物事宜 遠雄 1.請遠雄公司儘速辦理廣告物看板設施之雜使照。 

2.有關圍籬雜照部分，請遠雄公司儘速辦理。 

請遠雄速辦理

廣告物及圍籬

之雜使照。 

   

十  認養寶湖國中預

定地假植樹木事

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遠雄公司認養寶湖國中預定地假植樹木新增 3 百餘株棗椰類樹木，

已由遠雄公司認養，請遠雄公司依約辦理並納入養護月報中。 

棗椰樹木已由

遠雄認養，請

遠 雄 依 約 辦

理。 

  結案 

十一  大型室內體育館

面積 35,000 坪事

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大型室內體育館面積 35,000 坪事宜，請遠雄公司提供並說明各空間

預定之營運項目、入場等候空間之計算方式等，俟遠雄公司修正並提供

規劃書圖後，再行召開大型室內體育館樓地板面積(35,000 坪)審查會

議。 

請遠雄修正並

提供規劃書圖

後，再行召開

審查會議。 

   

十二  更新工程預定進

度網圖 

遠雄 1.有關工程預定進度網圖一節，遠雄公司已於 98/7/16 提供重新編製工程

預定進度網圖(含施工階段)，請中興先予以審視。 

重新編製工程

預 定 進 度 網

圖，請中興先

予以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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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7.30-第 044 次協調工作會議紀錄 

  

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第 3 次都審委員會議已於 98/7/22 召開，請遠雄公司速依審查意見修

正，並與發展局先行溝通，儘早提送修正報告書圖，希於 1 個月內再召

開委員會議。 

請遠雄速依審

查意見修正並

提 送 報 告 書

圖。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有關成立協調委員會協調解決建照取得時程展延事宜，籌備處將函請遠

雄公司選任共推委員，目前簽辦中。 

籌備處正函請

遠雄選任共推

委員程序中。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乙節，業已廢止，台電公司現正向市府

申請開挖許可，惟市府辦理路平專案，故拆除作業暫緩半年，俟台電公

司施工作業時，再通知遠雄公司配合辦理。 

2.有關基地內排水溝改道乙節，文化局將於近期提供（請籌備處追蹤）古

蹟區及台北文創公司之修正資料後，邀集三方專業人員進行整合討論

後，再行召開會議。 

1.捷運通風口

旁變電箱拆

除作業暫緩

半年，俟台

電施工作業

時，再通知

遠雄配合辦

理。 

2.基地內排水

溝案，請籌

備處洽請文

化局儘速提

供文化園區

之資料。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乙節，市府已協助函轉民航局，請遠雄公司追蹤後續市府已協助函

轉民航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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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進程。 遠雄追蹤後續

進程。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營運前完

成 553 巷及市民

大道南匝道興闢 

市府 1.有關市府承諾於體育館營運前完成 553 巷及市民大道南匝道興闢案，市

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契約變更事宜。 

2.有關北側道路部分，請籌備處委託辦理都市細部計畫變更之顧問公司依

據相關會議決議修正書圖；俟都市細部計畫變更後，若有與興建營運契

約不符處，再行辦理契約變更事宜。 

將俟環評、都

審或都市細部

計畫變更確認

後，再行辦理

契 約 變 更 事

宜。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遠雄公司於 98/7/27 提送第 3 次環境影響說明書予環保局，遭環保局以

意見尚未修正完成退件，請遠雄公司儘速向環保局溝通。 

請遠雄公司儘

速向環保局溝

通。 

   

七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遠雄公司已依審查意見於 98/7/29 提送

修正意見資料予捷運公司，請遠雄公司儘速與捷運公司及捷運局溝通，

以利工進。 

請遠雄公司儘

速與捷運公司

及捷運局溝通

修正意見，以

利工進。 

   

八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成立協調委員會協調解決用地交付時程展延事宜，籌備處正函請遠

雄公司選任共推委員程序中。 

2.有關遠雄公司所要求將園區樹木照片併入地上物移交清冊乙節，請遠雄

公司儘速將照片提送籌備處辦理。 

1.籌備處正函
請遠雄選任
共推委員程
序中。 

2.移交清冊樹
木照片，請
遠雄儘速提
送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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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九  大型廣告物事宜 遠雄 1.請遠雄公司儘速辦理廣告物看板設施之雜使照。 

2.有關圍籬雜照部分，請遠雄公司儘速辦理。 

請遠雄速辦理

廣告物及圍籬

之雜使照。 

   

十  認養寶湖國中預

定地假植樹木事

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遠雄公司認養寶湖國中預定地假植樹木新增 3 百餘株棗椰類樹木，

已交由遠雄公司認養，雙方現正辦理擴充契約中。 

棗椰樹木已由

遠雄認養，雙

方現正辦理擴

充契約中。 

   

十一  大型室內體育館

面積 35,000 坪事

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大型室內體育館面積 35,000 坪事宜，請遠雄公司提供並說明各空間

預定之營運項目、入場等候空間之計算方式等，俟遠雄公司修正並提供

規劃書圖後，再行召開大型室內體育館樓地板面積(35,000 坪)審查會

議。 

請遠雄修正並

提供規劃書圖

後，再行召開

審查會議。 

   

十二  更新工程預定進

度網圖 

遠雄 1.有關工程預定進度網圖一節，遠雄公司已於 98/7/30 協調會議中提供修

正後之工程預定進度網圖(含施工階段)，請中興先予以審視。 

工程預定進度

網圖，請中興

先予以審視。 

   

十三  逸仙路北延及荷

花池界面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逸仙路北延與荷花池界面事宜，請遠雄公司研擬方案並函送文化

局，以利該局召開研商會議。 

請遠雄研擬方

案並提送文化

局。 

   

十四  財務檢查 市府/ 

遠雄/ 

中興 

1.遠雄公司業於 98/7/29 提送 97 年財務報表等資料，籌備處預定於 98 年 8

月中依契約第 14.4 條由市府及中興執行財務檢查，請遠雄公司配合查

核作業。 

預定 8 月中依

約執行財務檢

查，請遠雄配

合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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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請遠雄公司速依第 3 次都審專案委員會審查意見修正，遠雄公司預定於

98/8/31 前提送修正報告書圖，並預定於 98/9/15 召開專案委員會議。 

請遠雄速依審

查意見修正並

提 送 報 告 書

圖。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有關成立協調委員會協調解決建照取得時程展延事宜，籌備處現正簽辦

中。 

籌備處正簽辦

中。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乙節，業已廢止，台電公司現正向市府

申請開挖許可，惟市府辦理路平專案，故拆除作業暫緩半年，俟台電公

司施工作業時，再通知遠雄公司配合辦理。 

2.有關基地內排水溝改道乙節，請籌備處洽請文化局儘速提供古蹟區之相

關資料，以利邀集三方專業人員先進行整合討論後，再行召開會議。 

1.捷運通風口

旁變電箱拆

除作業暫緩

半年，俟施

工時，再請

遠雄配合辦

理。 

2.基地內排水

溝案，請籌

備處洽請文

化局儘速提

供文化園區

之資料。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乙節，請遠雄公司儘速依據民航局審查意見修正報告

書圖後再提送。 

請遠雄修正報

告書圖並再提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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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營運前完

成 553 巷及市民

大道南匝道興闢 

市府 1.有關市府承諾於體育館營運前完成 553 巷及市民大道南匝道興闢案，市

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契約變更事宜。 

2.有關北側道路部分，請籌備處委託辦理都市細部計畫變更之顧問公司依

據相關會議決議修正書圖；俟都市細部計畫變更後，若有與興建營運契

約不符處，再行辦理契約變更事宜。 

將俟環評、都

審或都市細部

計畫變更確認

後，再行辦理

契 約 變 更 事

宜。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遠雄公司預定於 98/8/21 先送第 3 次環境影響說明書予環保局初審，並

預定於 98/8/24 正式提送，環保局預定 98/9/4 召開審查會議。 

請遠雄速提送

修正報告。 

   

七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請遠雄公司依據審查意見提送規劃設計

修正報告書圖予捷運公司，以利審查。 

請遠雄速提送

修正書圖，以

利審查。 

   

八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成立協調委員會協調解決用地交付時程展延事宜，籌備處現正簽辦

中。 

2.有關遠雄公司所要求將園區樹木照片併入地上物移交清冊乙節，請遠雄

公司儘速將照片提送籌備處辦理。 

1.請籌備處儘
速完成簽辦
作業。 

2.移交清冊樹
木照片，請
遠雄儘速提
送籌備處。 

   

九  大型廣告物事宜 遠雄 1.請遠雄公司儘速辦理廣告物看板設施之雜使照。 

2.有關圍籬雜照部分，請遠雄公司儘速辦理。 

請遠雄速辦理

廣告物及圍籬

之雜使照。 

   

十  認養寶湖國中預

定地假植樹木事

市府/ 1.有關遠雄公司認養寶湖國中預定地假植樹木乙節，因莫拉克颱風風災傾因颱風傾倒樹

木，於 8/9 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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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宜 遠雄 倒假植樹木 10 株，業於 98/8/9 搶修完成，請遠雄公司妥予養護。 修完成，請遠

雄妥予養護。 

十一  大型室內體育館

面積 35,000 坪事

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大型室內體育館面積 35,000 坪乙節，請遠雄公司函送修正後規劃書

圖，以利召開會議。 

請遠雄函送修

正 後 規 劃 書

圖，以利召開

會議。 

   

十二  更新工程預定進

度網圖 

遠雄 1.有關工程預定進度網圖一節，遠雄公司係依據現況研擬，預定於 99/6/2

取得建照，故本進度網圖僅供參考以瞭解建照預定取得時程，各方不得

作為他用。 

2.請遠雄每 1~2 個月依據現況更新工程進度網圖，並報告相關進程。 

預定進度網圖

僅供參考。 

  結案 

十三  逸仙路北延及荷

花池界面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逸仙路北延與荷花池界面事宜，請遠雄公司研擬方案並於 98/8/18

前函送市府，以利召開研商會議。 

請遠雄研擬方

案 並 提 送 市

府，以利召開

會議。 

   

十四  財務檢查 市府/ 

遠雄/ 

中興 

1.本案預定於 98 年 8 月下旬依契約第 14.4 條由市府及中興執行財務檢

查，中興業於 98/8/12 研提財務檢查表予籌備處，以利審查程序，屆時

請遠雄公司配合審查作業。 

預定 8 月下旬

依約執行財務

檢查，請遠雄

配合。 

   

十五  文化園區界面協

調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文化園區與體育園區間之界面事宜，建請籌備處召開協調會議。 

2.請遠雄公司準備相關資料(含圖面)，以利召開會議。 

請遠雄準備相

關資料，建請

籌備處召開協

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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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十六  體育園區施工期

間古蹟區之通道

案 

市府/ 

遠雄 

1.遠雄公司表示施工期間於工區設置通道有工安問題，且經過統一開發大

樓(轉運站)塔吊工安事件後，勞檢處現要求塔吊吊運時，其運轉範圍須

設置管制區，另基於行人安全，遠雄公司反對於施工工區設置臨時通

道。 

2.遠雄公司表示經洽詢保險公司有關施工區設置行人通道案，保險公司可

能列為除外不保事項。 

3.遠雄公司建議採北側道路通行較為安全。 

4.請遠雄公司於下週工作會報會議提送相關基地配置及說明資料，以利研

討。 

5.中興表示施工工區內大型施工機具進出、工料吊運頻繁，基於施工安全

及前往文化園區遊客之安全考量，且為避免不必要之意外事故發生及在

安全為前提之下，中興認為不可於施工工區內設置任何非施工之用路人

通行之施工便道；建議採不經施工工區之通路為宜，例如可先行施作北

側道路之臨時便道供通行之用，雖須繞道而行，然可避免用路人行經施

工工區，以維安全。 

1.遠雄表示基
於 工 安 問
題，反對於
施工工區設
置通道。 

2.請遠雄司於
下週工作會
報會議提送
相關基地配
置及說明資
料，以利研
討。 

3.中興表示考
量施工及用
路人安全，
以及避免意
外事故，不
可於施工區
設置非施工
使 用 之 通
道；建議採
不經施工區
之 通 路 為
宜，以維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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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請遠雄公司速依第 3 次都審專案委員會審查意見修正，請遠雄公司於

98/8/31 前提送修正報告書圖，以利召開專案委員會議。 

請遠雄速依審

查意見修正並

提 送 報 告 書

圖。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有關成立協調委員會協調解決建照取得時程展延事宜，籌備處現正簽辦

中。 

籌備處正簽辦

中。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乙節，業已廢止，台電公司現正向市府

申請開挖許可，惟市府辦理路平專案，故拆除作業暫緩半年，俟台電公

司施工作業時，再通知遠雄公司配合辦理。 

2.有關基地內排水溝改道乙節，請籌備處洽請文化局儘速提供古蹟區之相

關資料，以利邀集三方專業人員先進行整合討論後，再行召開會議。 

1.捷運通風口

旁變電箱拆

除作業暫緩

半年，俟施

工時，再請

遠雄配合辦

理。 

2.基地內排水

溝案，請籌

備處洽請文

化局儘速提

供文化園區

之資料。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5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乙節，市府已於 98/8/25 協助函轉民航局審核，民航

局業於 98/8/26 將審查結果陳報交通部，請遠雄公司追蹤進程。 

請遠雄追蹤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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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營運前完

成 553 巷及市民

大道南匝道興闢 

市府 1.有關市府承諾於體育館營運前完成 553 巷及市民大道南匝道興闢案，市

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契約變更事宜。 

2.有關北側道路部分，請籌備處委託辦理都市細部計畫變更之顧問公司依

據相關會議決議修正書圖；俟都市細部計畫變更後，若有與興建營運契

約不符處，再行辦理契約變更事宜。 

將俟環評、都

審或都市細部

計畫變更確認

後，再行辦理

契 約 變 更 事

宜。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遠雄公司於 98/8/21 先送第 3 次環境影響說明書予環保局初審，並已於

98/8/24 掛件，環保局預定 98/9/11 召開審查會議。 

請遠雄速提送

修正報告。 

   

七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請遠雄公司依據審查意見於 98/9/30 前

提送規劃設計修正報告書圖予捷運公司，以利審查。 

請遠雄速提送

修正書圖，以

利審查。 

   

八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成立協調委員會協調解決用地交付時程展延事宜，籌備處現正簽辦

中。 

2.有關遠雄公司所要求將園區樹木照片併入地上物移交清冊乙節，請遠雄

公司儘速將照片提送籌備處辦理。 

1.請籌備處儘
速完成簽辦
作業。 

2.移交清冊樹
木照片，請
遠雄儘速提
送籌備處。 

   

九  大型廣告物事宜 遠雄 1.遠雄公司已於 98/8/25 取得大型廣告物看板設施之雜使照。 

2.有關圍籬雜照部分，請遠雄公司儘速辦理。 

請遠雄速辦理

圍籬之雜照。 

   

十  認養寶湖國中預

定地假植樹木案 

市府/ 

遠雄 

1.有關遠雄公司認養寶湖國中預定地假植樹木乙節，遠雄公司已於

98/8/27 依約提出續約申請，請籌備處辦理續約事宜。 

請籌備處辦理

續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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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十一  大型室內體育館

面積 35,000 坪事

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大型室內體育館面積 35,000 坪乙節，遠雄公司已於 98/8/20 提送修

正後規劃書圖，請籌備處召開會議，並請遠雄公司準備簡報資料。 

請籌備處召開

會議，並請遠

雄準備簡報資

料。 

   

十二  逸仙路北延及荷

花池界面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逸仙路北延與荷花池界面事宜，遠雄公司已於 98/8/26 提送方案，

請市府召開研商會議。 

請市府召開研

商會議。 

   

十三  財務檢查 市府/ 

遠雄/ 

中興 

1.市府及中興已於 98/8/24 依契約第 14.4 條由執行財務檢查，中興預定於

98/9/2 彙整完成審查意見予籌備處，請籌備處再續辦。 

中 興 預 定 於

98/9/2 彙整完

成審查意見予

籌備處，請籌

備處再續辦。 

   

十四  文化園區界面協

調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文化園區與體育園區間之界面事宜，請遠雄公司準備相關資料(含

圖面)，以利文化局召開協調會議。 

請遠雄準備相

關資料，以利

文化局召開協

調會議。 

   

十五  體育園區施工期

間古蹟區之通道

案 

市府/ 

遠雄 

1.遠雄公司已於 98/8/26 函送體育園區施工期間留設通道以供文化園區通

行之建議方案予文化局，請遠雄公司妥為考量建議方案之可行性及須配

合之條件，並請以用路人安全為第一考量。 

請遠雄以用路

人安全為第一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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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一  都市設計審議 遠雄/ 

籌備處 

1.請遠雄公司速依第 3 次都審專案委員會審查意見修正，遠雄公司已於

98/8/31 提送修正報告書圖，並於 98/9/3 再提送 50 份予發展局，現預定

於 98/9/11 上午召開專案委員會議，請遠雄公司準備會議簡報資料。 

請遠雄準備會

議簡報資料。 

   

二 1

5 

建照取得時程展

延 

遠雄/PM/

籌備處 

1.有關成立協調委員會協調解決建照取得時程展延事宜，籌備處現正研擬

後續處理方案。 

籌備處現正研

擬後續處理方

案。 

   

三  人行道管線遷移 遠雄/ 

籌備處 

1.有關捷運通風口旁之台電變電箱乙節，業已廢止，台電公司現正向市府

申請開挖許可，惟市府辦理路平專案，故拆除作業暫緩半年，俟台電公

司施工作業時，再通知遠雄公司配合辦理。 

2.有關基地內排水溝改道乙節，請籌備處洽請文化局儘速提供古蹟區之相

關資料，以利邀集三方專業人員先進行整合討論後，再行召開會議。 

1.捷運通風口

旁變電箱拆

除作業暫緩

半年，俟施

工時，再請

遠雄配合辦

理。 

2.基地內排水

溝案，請籌

備處洽請文

化局儘速提

供文化園區

之資料。 

   

四  申請放寬附屬事

業航高限制至

120M 相關事宜 

遠雄 1.有關航高限制放寬乙節，市府於 98/8/25 協助函轉民航局審核，民航局

於 98/8/26 將審查結果陳報交通部，交通部業於 98/9/1 函陳請行政院核

請遠雄追蹤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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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定放寬航高限制，請遠雄公司追蹤進程。 

五  有關市府承諾於

體育館營運前完

成 553 巷及市民

大道南匝道興闢 

市府 1.有關市府承諾於體育館營運前完成 553 巷及市民大道南匝道興闢案，市

府將俟環評及都審確認後，再行辦理契約變更事宜。 

2.有關北側道路部分，請籌備處委託辦理都市細部計畫變更之顧問公司依

據相關會議決議修正書圖；俟都市細部計畫變更後，若有與興建營運契

約不符處，再行辦理契約變更事宜。 

將俟環評、都

審或都市細部

計畫變更確認

後，再行辦理

契 約 變 更 事

宜。 

   

六  環境影響評估 遠雄 1.遠雄公司於 98/8/21 先送第 3 次環境影響說明書予環保局初審，並已於

98/8/24 掛件，環保局訂於 98/9/11 下午召開審查會議，請遠雄公司準備

會議簡報資料。 

請遠雄準備會

議簡報資料。 

   

七  捷運設施移設及

連通案 

遠雄 1.有關捷運設施移設及連通乙節，請遠雄公司依據審查意見於 98/9/30 前

提送規劃設計修正報告書圖予捷運公司，以利審查。 

請遠雄速提送

修正書圖，以

利審查。 

   

八  用地交付後協商

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成立協調委員會協調解決用地交付時程展延事宜，籌備處現正研擬

後續處理方案。 

2.有關遠雄公司所要求將園區樹木照片併入地上物移交清冊乙節，本案業

於 98/3/31 完成用地移交作業，請遠雄公司儘速於 98/9/17 前將樹木照片

提送籌備處辦理，倘屆時仍未提送，則不予併入。 

1.籌備處現正
研擬後續處
理方案。 

2.移交清冊樹
木照片，請
遠雄儘速於
98/9/17 前提
送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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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會議結論 待辦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九  大型廣告物事宜 遠雄 1.有關圍籬雜照部分，請遠雄公司儘速辦理。 請遠雄速辦理

圍籬之雜照。 

   

十  認養寶湖國中預

定地假植樹木案 

市府/ 

遠雄 

1.有關遠雄公司認養寶湖國中預定地假植樹木乙節，遠雄公司已於

98/8/27 依約提出續約申請，請籌備處辦理續約事宜。 

請籌備處辦理

續約事宜。 

   

十一  大型室內體育館

面積 35,000 坪事

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大型室內體育館面積 35,000 坪乙節，遠雄公司已於 98/8/20 提送修

正後規劃書圖，籌備處訂於 98/9/8 下午召開會議，並請遠雄公司準備簡

報資料。 

請遠雄準備簡

報資料。 

   

十二  逸仙路北延及荷

花池界面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逸仙路北延與荷花池界面事宜，籌備處已於 98/9/2 函請文化局召開

研商會議。 

已請文化局召

開研商會議。 

   

十三  財務檢查 市府/ 

遠雄/ 

中興 

1.市府及中興已於 98/8/24 依契約第 14.4 條由執行財務檢查，中興已於

98/9/3 提送財務檢查報告予籌備處，請籌備處續辦。 

中興已提送財

務檢查報告予

籌備處，請籌

備處續辦。 

   

十四  文化園區界面協

調事宜 

市府/ 

遠雄 

1.有關文化園區與體育園區間之界面事宜，遠雄公司趙董事長於 98/8/24

拜會文化局長協商前述事宜，相關協調結論請遠雄公司正式函請文化局

確認，並請副知籌備處。 

協調結論請遠

雄函請文化局

確認，並副知

籌備處。 

   

十五  體育園區施工期

間古蹟區之通道

案 

市府/ 

遠雄 

1.有關遠雄公司同意配合 2011 年世界設計年會期間留設臨時通道乙節，

請遠雄公司正式函提文化局確認，並請副知籌備處。另有關用路人行經

工區之安全事宜，亦請遠雄公司及主辦單位妥為考量與注意。 

1.請遠雄與文
化局溝通與
確認。 

2.請遠雄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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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實際

完成

日期 

備註 

2.遠雄公司已於 98/8/26 函送體育園區施工期間供文化園區通行之永久通

道設置建議方案予文化局，請遠雄公司與文化局確認。 

辦單位以用
路人安全為
第一考量。 

 


